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竹北分局

     贈與稅申報實務

           暨查詢金融遺產簡介

                          營所遺贈稅課  陳美琴 109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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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窗口查詢金融遺產

申報遺產稅前可查調及查詢之相關資料

一、查調被繼承人遺產參考清單

二、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

    兩者同時受理

    關鍵字《查詢金融遺產內容及相關作業流程說明》

單一窗口受理跨局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資料作業

將於 109 年 7月 1日全國同步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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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性別平權( 1/2)
( 法務部網站)
http://www.moj.gov.tw/ 「法治視窗」/「法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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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性別平權( 2/2)
( 法務部網站)
http://www.moj.gov.tw/ 「法治視窗」/「法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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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稅申報

申報期限：贈與行為發生後 30日內

稅率→ 10% 、 15% 及 20%(106.5.12 起)

免稅額→ 220 萬(每年 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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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額
一、土地增值稅、契稅扣除額：

　　 1.土地增值稅、契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受贈人。

　　 2.檢附資料：受贈人支付稅款之存摺影印本。

二、主張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扣除：

　　 1. 檢附資料：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須註明：『公共設施保留地』；如只出現「公共
　　設施用地」字樣，仍需用地機關確認）。

　　 2. 對象：配偶、直系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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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入贈與總額

一、農業用地

　　 1.檢附資料：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或農業發展條例
　　第 38條之 1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及主管機 
    關認定公文或使用分區

　　　　→列管 5年。

　　 2.對象：民法第 1138 條所定之繼承人。

　　　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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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入贈與總額

二、婚嫁贈與

   1. 檢附資料：受贈人戶籍謄本。

   2. 認定時點：以結婚（登記日）前後 6個月內  
              之贈與認定為婚嫁。

   3. 父母各贈與總金額不超過 100 萬元。



11

買賣案件

1. 依遺贈稅法 5條 5款規定：未成年人取得財產

  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所購置的財產

2.依遺贈稅法 5條 6款規定：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買賣

  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的買賣

3.應注意事項：買方之資金能力及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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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等親屬間合於常規買賣於登記後支付部分價款如經
查實可核認(財政部８６０３１１台財稅第８６００４
７５８６號函)

主旨：

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基於交易常規買受人有於辦理移轉登記後支付部
分價款之情形者，如經稽徵機關查證該等買賣屬實，可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
第六款但書規定辦理。

說明：

二、主旨所述案件經研判有必要於核准免依以贈與論課稅後再追蹤查核者，稽徵
機關應另行列管查核，以杜取巧逃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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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公公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給媳婦

請問：可否主張扣除？

哥哥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給弟弟

請問：可否主張扣除？

爸爸贈與公共設施保留地給兒子

請問：可否主張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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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

叔叔贈與農業用地給侄子

請問：可否主張不計入？

哥哥贈與農業用地給弟弟

請問：可否主張不計入？

婆婆贈與農業用地給媳婦

請問：可否主張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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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申報程式搜尋關鍵字

〝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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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貿網路
☺客服電話：

     0800-086-188

☺服務時間：

 每日 0800~1800( 國定例假日不服務)

☺客服傳真：

     (04)2207-2344

☺客服信箱：

itaxdax@mail.tradev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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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贈與？

遺贈稅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
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
效力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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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條

本法稱財產，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

本法稱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係指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有左列情形之一︰
一、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二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有居所，且在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二年內，在中華民
國境內居留時間合計逾三百六十五天者。但受中華民國政府聘請從事工作，在中華民國境
內有特定居留期限者，不在此限。
本法稱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係指不合前項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規定者而言。
本法稱農業用地，適用農業發展條例之規定。

http://10.19.88.131/kbfind/kbcomm/moc/rr/r01/r01a/r01067.htm
http://10.19.88.131/kbfind/kbcomm/moc/rr/r01/r01a/r010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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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論(視同贈與)

在請求權時效內無償免除或承擔債務者，其免除或承擔
之債務。(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條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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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論(視同贈與)

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讓與財產、免除或承擔債務者，
其差額部分。(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條第 2款)

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資金。
但該財產為不動產者，其不動產。(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條第 3款)

原則：以贈與人為他人購置財產實際所出資金數額
為贈與金額。

例外：購置財產為不動產時，土地依土地公告現值
、房屋依評定標準價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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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論(視同贈與)

因顯著不相當之代價，出資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出資
與代價之差額部分。(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條第 4款)

限制行為能力人或無行為能力人所購置之財產，視為法
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贈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條第 5
款)

但能證明支付之款項屬於購買人所有者，不在此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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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論(視同贈與)

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

但能提出已支付價款之確實證明，且該已付之價款非由
出賣人貸與或提供擔保向他人借得者，不在此限。(遺贈
稅法第 5條第 6款)

二親等關係：包括血親及姻親。

應檢附支付價款憑證及簡要說明支付流程，資金來源證
明文件，如係貸款取得時，請檢附償債能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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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論(視同贈與)

具有前述情形之一者，即不問當事人間是否有贈與意思
表示一致，均須以贈與論，依法課徵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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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藉免稅土地取巧安排移轉其他應稅財
產者

子女自父母受贈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免稅土地後，以下方
式處理時，實質即為贈與現金、建地，仍應就實質贈與課
稅。

父母再以現金買回。

父母再以建地與之交換。 

父母藉由共有土地分割，使子女取得整建地 

     （ 92/4/9台財稅第 09104563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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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藉免稅土地取巧安排移轉其他應稅財
產者

贈與人贈與免徵贈與稅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予子女，其子女轉
贈地方政府取得可移轉之容積，贈與人再以本人為負責人之
建設公司與其子女所取得之可移轉容積合建，使其子女獲配
售屋款者，就實質贈與移轉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4
條第2項規定課徵贈與稅。

    （ 98/7/3台財稅字第 098002373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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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日的認定

不動產：立契日，可扣除稽徵機關核課土增稅及契稅期
間（申報日至限繳日之末日）

股票：贈與契約立契日

現金：轉帳、匯款或交付移轉日

他益信託：以訂定契約日為贈與日

以未成年人名義興建房屋或以未成年人名義購買未完工
之建築物繼續完成而為贈與者，以該建築物使用執照發
照日為贈與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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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所稱「一年內」及「同一年內」，均按曆年制計算，以 1
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為一年。

申報期間之起算日為贈與行為發生之次日起 30日。

例如：某甲於 109 年 1月 5日訂立贈與契約，則申
報期間自 1 月 6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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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以分期付款方式購置財產贈與他人，應於贈與行為發生
後 30天內，按贈與標的總價額一次申報繳納贈與稅。

以贈與論財產：贈與行為發生之日起 30日內申報；未自
行申報者，應於接到稽徵機關通知後 10日內辦理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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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財產的價值認定

估價原則：贈與時之時價為準。

土地：以公告土地現值為時價。

房屋：評定標準價格為時價。

上市、上櫃股票：收盤價。

興櫃股票：當日加權平均成交價。

未上市、未上櫃股票：公司資產淨值。

初次上市、未上櫃股票:證券商認購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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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回贈復出售

依遺產及贈與第 20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農業用地贈與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者，不計入贈與總
額，惟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 5年內需繼續作農業使用，列
管期間為 5年，若未繼續作農業使用者應追繳應納稅賦；
又依財政部 88年 9月 2日台財稅第 881940612號函釋，
農業用地贈與其子於列管期間內又回贈原贈與人，經查
回贈前仍繼續作農用，准免追繳贈與稅且免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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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回贈復出售

受贈之農業用地回贈贈與人後，所有權屬於原贈與人所
有倘將該筆農業用地出售，買賣價款應存入原贈與人銀
行帳戶，若由受贈人收取運用，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之規定課徵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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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經初次查獲有移轉情事者未於限期回復所有權
登記並繼續作農業使用始予追繳稅賦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1項第6款或第20條第1項第5款規
定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之農業用地，於列管5年內經初次查
獲承受人未將該農地繼續作農業使用，其情形如係承受人將
該農地移轉者，應限期令其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作農業使
用，如未於期限內回復所有權登記並繼續作農業使用始予追
繳稅賦。

【財政部 911028台財稅第 9104566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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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稅規劃

利用贈與免稅額

分年分次贈與財產

贈與不動產，而非贈與現金

子女婚嫁時贈與

夫妻間贈與免贈與稅

土地增值稅、契稅由受贈人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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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稅規劃

贈與農業用地一定條件下可免徵贈與稅。

為子女購置不動產，宜直接登記在子女名下。

附有負擔之贈與，可以扣除負擔部分。(請提示受贈
人償還資力)

公共設施保留地在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免徵
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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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贈與

撤銷贈與→未辦妥登記前可撤銷贈與

需提示：申請書、原核發之證明書及

股票：公司證明尚未辦妥登記之證明書。

不動產：房地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核准撤
銷土地增值稅及契稅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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